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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水功能区划修编案例分析与关键问题探讨 

蔡临明 

（浙江省水文局） 

【摘 要】《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实施以来，对全省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起到

重要指导作用，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水资源开发利用条件的

变化，对水功能区划进行修编是必要的。通过典型案件分析，提出水功能区划修编应注意的关键问题及具体建议。 

【关键词】水功能区划，修编，案例分析，关键问题，浙江 

浙江省历来重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于 2005年 12月

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方案》施行后，对浙江省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起到重要指导作用，为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打下坚实的基础。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乡一体化供水的实施和逐步完

善，水资源开发利用格局发生较大变化，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部分水功能区划进行适度调整

是必要的。 

一、《方案》编制背景 

2003年浙江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了浙江省水功能、水环境功能区拟定工作，成立了《方案》

编制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省水文局和省环境监测中心承担具体编制任务。编制人员在《浙江省水功能区划》(2002年，浙江省

水利厅)、《浙江省地面水环境保护功能区划》(1996 年，浙江省环保局)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水资源的自然条件、功能要求、开

发利用现状，按照流域综合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水利、环保部门共同完成《方案》编制。 

《方案》基准年为 2002年，规划水平年为 2020年。《方案》中水利部门划分水功能区，环保部门划分水环境功能区，两种

划分的立足点不同，划分的侧重点、分类体系、功能区名称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浙江省 1133个功能区的起止断面及目标水质均

一致。 

二、水功能区划分概况 

浙江省水功能区划分范围包括全省流域干流、一级支流、二级支流、重要的三级支流，重要的跨省、市、县边界河流以及

主要饮用水水源地。全省共划分水功能区 1133个，区划河长 15379.8 km。水功能区划分为保护区、保留区、缓冲区、饮用水水

源区、工业用水区、农业用水区、渔业用水区、景观娱乐用水区、过渡区 9种类型。 

三、水功能区调整案例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区域一体化供水的实施，水资源开发利用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原有的水功能区划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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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较好满足管理要求，也较难协调生态环境、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三者之间关系。因此，根据实际情况适度调整功能区是可行

的。目前，浙江省仅对个别功能区作调整，还没开展全省水功能区划修编。 

1.台州市井马水库水功能区调整 

(1)调整背景 

台州市地处浙江省中部沿海，具有独特的城市结构，由环城市绿心——九峰山的椒江、黄岩、路桥 3 个城区组成。为凝聚

台州市 3个城区的发展、促进文化融合、进一步完善城市生态设施、提升城市品位，《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 3个城区“绕

城市绿心生态区组团式发展”的空间模式，强调绿心、绿脉等生态环境与城市空间的有机融合，构建适宜居住和创业的山水城

市。 

井马水库位于台州市椒江区，属于台州市城市绿心生态区范围，正常库容 64.5 万 m
3
，为小(1)型水库，始建于 1959 年 12

月。库周目前植被覆盖、水景资源优良，是绿心生态区难得的灵动之笔。根据台州市总体规划中城市绿心生态区的规划，将对

井马库区及周边居民进行搬迁统一安置，对库周山林进行林相改造，以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为目的，建设台州植物(雕塑)园项

目。井马水库是村级水厂(东山水厂)水源地，规划其所在的区域以长潭水库为水源，实施一体化供水。目前供水管网均已覆盖

到东山水厂供水的原东山乡区域，其中 8个村庄已完成供水改造，喝上了长潭水库的水。另外 5个村将于近期拆迁。《台州市区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中井马水库未列入市区供水水源地，也未列入备用水源地名录。为此，台州市人民政府向省政府

提交了《关于要求调整椒江井马水库水(水环境)功能区划的请示》，提出调整井马水库功能区划。 

(2)调整前功能区情况 

根据《方案》，井马水库水功能定位为“井马水库椒江饮用水水源区”，水质目标为Ⅱ类。 

(3)要求调整功能区方案 

按照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区域已有长潭水库水源的实际，台州市要求调整井马水库的饮用水水源功能，提出调整方案如下：

水功能调整为“椒江景观娱乐、农业用水区”，水质保护目标由Ⅱ类调整为Ⅲ类。 

(4)调整方案可行性分析 

①现状功能区存在的问题 

a.水质现状与安全隐患 

井马水库邻近台州市区，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陆域保护区还有村庄，而治污设施几乎没有，村民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

的污废水不可避免地进入水库。除农村居民生活污染、果树种植面源污染、农村畜禽养殖污染外，村民在水库洗衣废水以及东

山水厂净水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均排入水库。现状水质不能满足水功能区Ⅱ类水质目标要求，存在安全隐患。 

东山水厂始建于 1992年，已运行 20年，水厂以井马水库作为水源地，采用常规净水工艺(循环澄清+过滤)，处理设施陈旧，

存在一定供水安全风险。 

b.生态环境现状及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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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马水库集雨区范围内以林地、居住用地为主。库周由于山体不高，主要以人工经济作物杨梅、枇杷等为主，林相单一，

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水土流失防治。 

②调整方案可行性分析 

a.用水安全保障分析 

规划其所在的区域将实施一体化供水、以长潭水库为水源。根据《台州市城市供水工程专项规划》和《浙江省台州市黄岩

区长潭水库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一旦发生水源地污染事故，可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若长潭库区水质受污染严重影响供

水，则可启用备用水源佛岭水库、秀岭水库和黄坦水库 3 座水库联合供水，同时 3 个饮用水水源地均已完成供水管网建设，区

域用水安全能得到保障。 

b.水库水质影响分析 

井马水库为椒江区最大的水库，今后该区域规划为绿心生态区。在本项目建设前，尽管水库集雨区范围内无工业污染，但

受农业和生活污染源汇入影响，井马水库现状水质不能满足Ⅱ类水标准要求。绿心生态区项目建设后，将水库上游的村民点全

部搬迁，从源头减少了点源污染；对区域山林进行林相改造，有利于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农业面源将大量减少，

并加强山林养护、涵养水土，进行水库清淤及生态修复，预计远期井马水库水质将逐步好转。 

c.风险分析 

功能调整后存在的主要环境风险有：库区游船发生事故及水库北侧规划道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水质污染的风险。 

井马水库所在区域位于市重点项目台州植物(雕塑)园用地范围内。区域已由长潭水库供水，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本次功

能区调整，不会影响区域供水安全。从规划角度看，本调整方案能够与城市总体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城乡饮用水安全保障

规划、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饮用水水源地环保规划以及相关流域综合规划相符合。调整该水功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5)拟调整方案 

井马水库水功能区名称调整为“井马水库椒江景观娱乐、农业用水区”，但仍应重视和加强对井马水库水质的保护，维持Ⅱ

类水质目标。水库的水质对绿心生态区的品质同样起到重要作用。 

2.东苕溪余杭、德清段水功能区调整 

(1)调整背景 

东苕溪是杭州市两大主要城市供水水源地之一，供水人口超 100万人。水源地位于东苕溪干流，隶属两个不同的行政区(杭

州市、湖州市)，为跨界河流，以河道中心线为界，西岸为湖州市德清县，东为杭州市余杭区，情况相对复杂。调整前，该河段

隶属杭州余杭区的部分划分为“饮用水水源区”，隶属湖州德清县的部分划分为“农业、工业用水区”。同一河段，东西岸水功

能定位不同，不利于水源地的保护。为此，杭州市人民政府向省政府提交了《关于加强东苕溪饮用水源保护有关事宜的请示》，

提出调整该河段功能区划。 

(2)调整前功能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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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方案》，水源地位于东苕溪余杭、德清河段，划分成 2 个水功能区，分别定位为“东苕溪余杭饮用水水源区”(水质

目标为Ⅱ～Ⅲ类)、“东苕溪德清农业、工业用水区”(水质目标为Ⅲ类)。 

(3)调整后功能区情况 

调整后，2个水功能区名称分别由“东苕溪余杭饮用水水源区”调整为“东苕溪余杭-杭州饮用水水源区”(水质目标保持不

变)、“东苕溪德清农业、工业用水区”调整为“东苕溪德清饮用水水源、农业用水区”(其中近 5km河段水质目标由Ⅲ类提高到

Ⅱ类，另外 2km河长水质目标保持Ⅲ类不变)。为保护杭州市供水水源地水质，保障供水安全，德清县及余杭区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议尽快制定并落实相应的经济补偿方案。 

四、水功能区划修编关键问题探讨 

水功能区划修编，既涉及水利、环保、交通、建设单位和流域相关市、县(区)等多部门的统一协调，又必须与相关规划相

符合。《方案》编制的基准年距今已 12年，因经济社会发展和水资源开发利用条件发生变化，对水功能区划进行修编是必要的。

通过以上案件分析可知，进行水功能区划修编，关键问题是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水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和水质目标的定类。 

1.水功能区的功能定位 

水功能区划的修编，必须统筹兼顾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利益，坚持地区、部门的局部利益服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利

益，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浙江省水功能区划的修编，主要涉及饮用水水源区的调整。2005 年颁布的《方案》中，小山塘和河道型水源地占饮用水水

源区的比例较高，随着城乡一体化供水的实施和逐步完善，一些小山塘和平原河网已不再作为饮用水水源，也未列入备用水源

地名录，水域的使用功能发生了改变，其功能需要重新定位。 

水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应遵循原有的技术大纲，结合实际变化，符合“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三条红线”等水资源

和水功能区管理办法，采用饮水优先、保障发展、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等原则，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结合水环境质量

状况，适度调整水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2.水质目标的定类 

水功能区水质目标的定类，应综合考虑现状水质、污染物排放量、来水保证率以及相关规划和水利工程措施等各种因素，

结合水资源的可再生能力和自然环境的可承受能力，统筹考虑现状水质与目标水质两者的关系，既不能脱离实际、操之过急，

又不能迁就现状的发展，要科学合理、切实可行。 

(1)水质目标原则上不得低于现状水质 

水功能区现状水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资源利用的程度，因此应统筹考虑现状水质与目标水质两者的关系，以现状水质

为基础，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环境，合理确定水功能区的水质目标。对于源头或河流上游水功能区，

水质目标原则上不得低于现状水质。水质目标的定类，对优质水源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2)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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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划定水功能区目标水质时，重点考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应以高标准要求确定水质目标。对一些饮用水水源区内仍设

有一定数量的排污口、威胁饮水安全的，可合理提高水质类别，采取有效保护措施，满足水域管理目标，保障供水安全。在提

高水质目标的同时，要兼顾各方利益，制定并落实污染整治方案和相应的经济补偿方案，研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出台生态补

偿指导细则，补偿上游、沿岸居民及企业为保护生态与水质而付出的代价。 

(3)水质目标的可达性和可操作性 

水质目标既不能定得过高，超过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承受能力，也不能定得太低，给区域水资源和水环境造成危害，应结

合水质现状和相关规划，选取合理的水质目标。对要求提高水质目标的功能区，需进行水质目标的可达性分析；对要求降低水

质目标的功能区，要执行“最小调整”原则，需进行相邻功能区水质保护目标的协调性分析。水质目标的定类，要科学合理、

切实可行。 

总之，水功能区划修编要适应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其水质保护目标，以保证水资源开发利用发挥最佳经济、社会、环境效

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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